
合肥博极医院有限公司《合肥博极医院建设项目》阶段性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5年 9月 10日，合肥博极医院有限公司在会议室召开了“合肥博极医院建设项

目（阶段性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”，参加会议的有合肥钧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（检

测单位、报告编制单位）等单位专家和代表，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（名单附后）。

与会专家和代表首先踏勘了项目现场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及其环保“三

同时”执行情况、环保设施运行情况介绍，以及检测单位对验收监测情况汇报，察看

了环境保护制度执行情况和相关文献资料。根据国家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

行办法》及其相关政策法规、技术规范/指南、环评文件与审批意见要求，结合验收检

测报告，实施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形成如下验收意见。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规模和内容

①项目名称：合肥博极医院建设项目

②建设性质：新建

③建设单位：合肥博极医院有限公司

④行业类别：Q8411 综合医院

⑤建设地点：项目选址位于肥市庐阳区大杨镇清源路海亮兰郡商业街 S1栋整栋，

建筑面积 2143.17m2。

⑥环评设计建设规模：本项目租赁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清源路海亮兰郡商业街

S1栋整栋用于项目建设用房，建筑面积约为 2143.17m2，主要建设内容为对现有建筑

按医疗卫生用房标准进行改造、包括结构加固、内部水电和消防线路改造、安装标识

标牌，增加污水处理系统、放射防护、空调系统和集中供氧及紧急呼叫等系统，购置

相关医疗、办公设备等，设置科室为急诊科、内科、妇科、儿科、外科、中医科、全

医科、保健科、DR 室等相关诊疗科室。项目建成后可提供 30 张床位、门诊接待量

110人次/d。

实际建设规模：本项目租赁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清源路海亮兰郡商业街 S1栋整

栋用于项目建设用房，建筑面积约为 2143.17m2，根据医疗卫生用房标准，对 S1栋整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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栋完成改造，现已满足医疗卫生用房标准。医院内设置科室为中医科（不包含煎药）、

全医科（急诊科、内科、妇科、儿科、外科、膝关节科）、保健科、DR室等相关诊

疗科室。项目建成后可提供 30张床位、门诊接待量 110人次/d。

备案：关于合肥博极医院建设项目，项目编码：2401-340103-04-01-227092 合肥

市庐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；

报告表编制：《合肥博极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安徽斯科特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，2024年 5月；

环评批复：关于合肥博极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合肥市生态环境

局，环建审〔2023〕7009号，2024年 6月 7日；

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登记编码：91340103MA8R097R63001W，登记日期：

2024年 7月 22日；

本项目于 2024年 7月开工建设，2025年 7月已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投资总概算：2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30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1.5%。项目实际总

投资：2000万元，环保投资 30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1.5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针对改造完成的海亮兰郡商业街 S1栋整栋医疗用房，运营后可提供 30

张床位、门诊接待量 110人次/d的能力及其相关辅助设施、环保设施进行阶段性验收。

医院内设置科室为中医科（不包含煎药）、全医科（急诊科、内科、妇科、儿科、外

科、膝关节科）、保健科、DR室等相关诊疗科室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有关

规定，按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

〔2015〕52号）、《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

展的指导意见》（环规财〔2018〕86号）要求及生态环境部制定的《污染影响类建设

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环评函〔2020〕688号）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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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环评设计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原因
是否属于

重大变动

生产

工艺
煎药工序

不设置煎药，现阶段中药煎

药全部委外

煎药多为病人带

回自行煎，且医院

也对煎药工序委

外，故医院现阶段

不设置煎药。

否

地点

一层：利用现有主体建筑重

新改造内部布局，主要设置

导医台、医废间、清洁间、

卫生间、药房、医办、DR
室、输液室、候诊区、治疗

室、处置室、内科室、检验

室、急诊室等，建筑面积约

为 420m2；

根据医疗卫生用房标准，已

完成对 S1栋整栋的改造及

内部布局。主要设置导医台、

医废间、清洁间、卫生间、

药房、医办、DR室、输液室、

候诊区、治疗室、处置室、

通路室、检验室、膝关节科

等，建筑面积约为 420m2。

根据实际运营过

程对科室布局进

行优化调整，不再

单独设置内科室、

急诊室、全科医学

科室、儿科外科

室、妇科室，全部

纳入门诊室，医院

二层设置 2间门

诊室，医院功能未

减少。

否

二层：利用现有主体建筑重

新改造内部布局，主要设置

B超室、心电诊断科室、保

健科室、更衣室、全科医学

科室、儿科室、中药房、设

备室、理疗室、中医科室、

外科室、妇科室；建筑面积

约为 420m2；

根据医疗卫生用房标准，已

完成对 S1栋整栋的改造及

内部布局。主要设置 B超室、

心电诊断科室、保健科室、

更衣室、门诊、中药房、设

备室、理疗室、中医科室、

会议室、仓库；建筑面积约

为 420m2。二层北侧设置

22.6m2的仓库和 23m2的会

议室。

否

环境

保护

措施

本项目检验科化验产生的

废水经中和处理后汇同生

活污水、病床及陪护废水、

门诊废水、保洁废水等一起

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

标，出水进市政管网，入望

塘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，达

标后排入南淝河。污水处理

站采用“一级强化+消毒”工
艺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，

日处理水量 15t/d。

本项目检验科化验产生的废

水经中和处理后汇同生活污

水、病床及陪护废水、门诊

废水、保洁废水等一起经自

建污水处理站（处理工艺为：

调节+水解酸化+接触氧化池

+沉淀+消毒；处理能力

15m3/d）处理达标，出水进

市政管网，入望塘污水处理

厂深度处理，达标后排入南

淝河。

废水处理工艺优

化，根据本次验收

检测报告结果可

知，废水排放满足

排放限值要求。

否

三、环保设施建设情况

（1）废水处理设施

项目排水采取雨、污分流制，项目区雨水直接排入市政雨水管网；医院混合废水

经自建污水处理站（处理工艺为：调节+水解酸化+接触氧化池+沉淀+消毒；处理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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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m3/d）处理达到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表 2预处理标准

和望塘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接入市政管网，经望塘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，最

终排入南淝河。

（2）废气治理措施

项目运营期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为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气。项目污水处理站

采用地埋式，地下全封闭管理，污水处理池加盖板密闭，污水处理站及污泥处理间的

恶臭气体收集系统采用负压收集，污水站产生的废气经“除雾器+二级活性炭吸附装

置”，处理后通过一根 20m高排气筒（DA001）排放。

（3）噪声治理措施

本项目营运期噪声源主要为中央空调外机以及污水处理站泵、风机等设备产生机

械噪声。隔音降噪措施，设备基础减震。

（4）固体废物处置措施

各类固废分类收集暂存，一般固废暂存间位于 1楼西侧，危废暂存间位于 1楼外

西侧占地 4.0m2。根据现场勘查，一般固废库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

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要求；危险废物暂存间满足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

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标准要求。

生活垃圾分类收集、袋装化后，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清运处理；未被污染的输液

瓶袋、检测试剂、耗材等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废包装材料，集中收集后暂存一

般固废暂存区，定期由相关单位回收利用。本项目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

存间，定期委托合肥产投生态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理；栅渣、污水处理站污

泥属危险废物，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，定期委托合肥产投生态环境科技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处理；失效、变质、淘汰药物和药品及试剂，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

存间，定期委托合肥产投生态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理；废活性炭集中收集后，

暂存于危废间，委托合肥产投生态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理。

四、环保设施调试效果

1.合肥博极医院有限公司《合肥博极医院建设项目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

于 2025年 8月 7日、8日、10日、25日、26日进行废气、废水、噪声以及环境管理

检查同步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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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合肥博极医院有限公司能够执行“环评”等相关环保制度，“环评”及批复中的相

关内容得到落实。

3.根据检测报告数据分析可知，验收检测期间：污水站上下风向无组织废气污染

因子中硫化氢最大浓度值为未检出（小于仪器检出限 0.001mg/m3）；氨最大浓度值为

0.95mg/m3；臭气浓度最大浓度值为<10；氯气最大浓度值为未检出（小于仪器检出限

0.03mg/m3）；甲烷最大浓度值为 1.81×10-4 %。无组织废气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中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限值要求。

4.根据检测报告数据分析可知，验收检测期间：东侧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55.3dB

（A）、东侧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49.9dB（A）；南侧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60.5dB（A）、

南侧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53.1dB（A）；西侧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50.0dB（A）、西侧夜

间噪声最大值为 47.3dB（A）；北侧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49.1dB（A）、北侧夜间噪声

最大值为 47.5dB（A）。

检测期间东侧、西侧、北侧噪声检测结果均低于标准值，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

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2类标准要求；南侧噪声检测结果均低于标准值，

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4类标准要求。

5.根据检测报告数据分析可知，验收检测期间：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设施出口中

硫化氢最大排放速率为 7.00×10～5kg/h；氨最大排放速率为 6.04×10～5kg/h；臭气最

大值为 354（无量纲）。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设施出口废气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14554-93）表 2中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要求。

6.根据检测报告数据分析可知，验收检测期间：污水站出口 pH 值的范围为

7.0-8.1（无量纲）；化学需氧量排放日均浓度最大值为 82mg/L；五日生化需氧量排放

日均浓度最大值为 22.6mg/L；氨氮排放日均浓度最大值为 23.2mg/L；悬浮物排放日

均浓度最大值为 13mg/L；粪大肠菌群排放日均浓度最大值为 5.7×102MPN/L；挥发酚

排放日均浓度最大值为 0.01L mg/L；总氯排放日均浓度最大值为 5.66mg/L。污水站排

口各污染因子排放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表 2中预处

理标准（无明确标准的水污染物达到望塘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）。

7.生活垃圾分类收集、袋装化后，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清运处理；未被污染的输

液瓶袋、检测试剂、耗材等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废包装材料，集中收集后暂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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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固废暂存区，定期由相关单位回收利用。本项目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

暂存间，定期委托合肥产投生态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理；栅渣、污水处理站

污泥属危险废物，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，定期委托合肥产投生态环境科技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处理；失效、变质、淘汰药物和药品及试剂，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

暂存间，定期委托合肥产投生态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理；废活性炭集中收集

后，暂存于危废间，委托合肥产投生态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理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合肥博极医院有限公司《合肥博极医院建设项目》环境保护审查、审批手续完备，

技术资料与环境保护档案资料较为齐全，环保设施及其他措施基本按环评批复要求落

实。废气排放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及《恶臭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限值要求；厂界噪声排放满足《工业企业环境厂界噪声排

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、4类标准；污水站废水排放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表 2中预处理标准（无明确标准的水污染物达到望塘

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）要求；固体废物得到有效的处理处置。满足《建设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要求，具备竣工环保验收条件。

六、若干建议

1.进一步做好各类固废的储存及相关台账工作。

2.规范化标识标牌。

3.完善相关环境风险措施及文件材料。

合肥博极医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2025年 9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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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验收登记表
	①项目名称：合肥博极医院建设项目
	②建设性质：新建
	③建设单位：合肥博极医院有限公司
	④行业类别：Q8411 综合医院


